
 

 

１ 

    

中
心
德
目
：
誠
信 

 

誠
信
是
做
人
的
基
本
準
則
，
「
戒
欺
」
、
「
有 

過
則
改
」
、
「
重
諾
守
信
」
、
「
誠
信
待
人
」
、 

「
言
行
相
符
」
為
其
準
則
。 

   

整
潔—

向
師
長
、
客
人
大
聲
問
好
。 

秩
序—

在
走
廊
、
樓
梯
間
，
輕
聲
行
走
、
不
奔
跑 

禮
節—

維
護
好
自
己
的
服
裝
儀
容
及
整
潔
。 

   

一
、
行
經
運
動
中
心
外
人
行
道
，
不
可
踩
踏
自
行

車
停
靠
架
，
以
免
受
傷
；
弄
壞
公
物
，
需
自

行
負
賠
償
責
任
。 

二
、
搭
乘
公
車
時
，
勿
使
用
旅
行
背
包
（
拖
輪

式
）
，
替
代
一
般
後
背
書
包
，
以
免
造
成
車

內
空
間
擁
擠
，
影
響
乘
客
進
出
。 

三
、
善
用
教
室
內
個
人
書
櫃
、
抽
屜
放
置
學
用

品
，
每
日
檢
查
用
具
，
減
輕
書
包
重
量
，
維

護
自
身
健
康
。 

四
、
上
學
時
，
請
同
學
告
知
家
長
，
接
送
請
至
校

門
口
即
可
，
若
有
事
需
要
進
入
校
園
時
，
麻

煩
請
先
至
警
衛
室
登
記
。 

五
、
早
起
吃
早
餐
，
準
時
到
校
。
行
走
時
，
不
可

邊
走
邊
吃
，
以
免
影
響
消
化
吸
收
，
或
吃
進

不
乾
淨
的
灰
塵
、
細
菌
。 

六
、
看
見
師
長
、
來
賓
，
或
遇
到
風
雨
無
阻
、
熱

心
服
務
的
導
護
家
長
，
要
大
聲
打
招
呼
，
表

達
感
謝
感
恩
。 

七
、
近
日
發
現
有
同
學
坐
乘
機
車
，
未
戴
安
全

帽
，
請
同
學
自
我
要
求
：
遵
守
交
通
安
全
，

維
護
個
人
生
命
，
配
戴
及
戴
緊
安
全
帽
。 

八
、
近
來
天
氣
多
變
化
，
請
同
學
隨
時
攜
帶
薄
外

套
及
推
薦
使
用
雨
衣
，
以
備
不
時
之
需
。 

九
、
大
同
運
動
中
心
機
車
停
車
棚
旁
設
有
高
壓
電

箱
，
小
朋
友
請
勿
在
附
近
玩
耍
，
以
免
危

險
。 

   

一
、
10
月
份
進
行
各
班
市
、
校
模
範
生
選
拔
。 

二
、
10
月
中
至
11
月
5
日
體
育
表
演
會
系
列
活

動
。 

三
、
11
月
7
日
因
體
表
會
補
假
一
天
。 

四
、
11
月
17
、
18
日
六
年
級
畢
業
旅
行
。 

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

-
-

詳
見
大
同
國
小
網
站

最
新
公
告 

 -
  

-
-

行
人
及
腳
踏
車
路
權 

 

（
一
）
行
人
穿
越
道
路
的
路
權  

1
、
行
人
應
在
劃
設
的
人
行
道
行
走
，
在
未
劃  

  

設
人
行
道
的
道
路
，
應
靠
邊
行
走
。 

2
、
行
人
應
經
由
行
人
穿
越
道
、
道
穿
越
道

路
，
不
可
在
以
上
設
施
100
公
尺
範
圍
內
任

意
穿
越
道
路
。 

3
、
在
禁
止
穿
越
、
劃
有
分
向
限
制
線
、
設
有

劃
分
島
或
護
欄
之
路
段
或
三
車
道
以
上
之
單

行
道
，
行
人
不
得
穿
越
道
路
。 

 

（
二
）
汽
車
通
過
行
人
穿
越
路
道
的
路
權 

1
、
行
人
穿
越
道
上
，
行
人
有
絕
對
先
行
權
，

汽
車
行
近
行
人
穿
越
道
前
，
應
減
速
慢

行
，
察
看
有
無
行
人
，
並
做
好
停
車
準

備
，
遇
有
行
人
穿
越
時
，
無
論
有
無
交
通

警
察
指
揮
或
號
誌
指
示
，
均
應
暫
停
讓
行

人
先
行
通
過
。 

2
、
駕
車
不
可
在
人
行
道
上
行
駛
。 

訓
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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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
導
事
項 

品
德
條
目
及
實
施
規
條 

大
同
好
寶
寶
十
一
月
會
做

到
… 

交
通
安
全
教
育
宣
導 



 

 

２ 

3
、
汽
車
駕
駛
人
行
駛
人
行
道
或
行
經
行

人
穿
越
道
不
依
規
定
讓
行
人
優
先
通
行
，

因
而
致
人
受
傷
或
死
亡
，
依
法
應
負
刑
事

責
任
者
，
加
重
其
刑
至
二
分
之
一
。 

（
三
）
腳
踏
車
路
權  

1
、
騎
乘
腳
踏
車
，
應
遵
守
道
路
交
通
標
誌
、   

標
線
、
號
誌
之
指
示
，
並
服
從
執
行
交
通
勤

務
警
察
之
指
揮
。 

2
、
腳
踏
車
應
在
劃
設
之
慢
車
道
上
靠
右
順
序

行
駛
，
在
未
劃
設
慢
車
道
之
道
路
，
應
靠
右

側
路
邊
行
駛
。 

3
、
腳
踏
車
不
得
侵
入
快
車
道
或
人
行
道
行

駛
，
並
不
得
在
禁
止
穿
越
地
段
穿
越
道
路
。 

4
、
腳
踏
車
在
夜
間
行
車
應
燃
亮
燈
光
。 

5
、
腳
踏
車
不
得
任
意
停
放
，
應
在
規
定
地
點

或
劃
設
之
標
線
以
內
，
順
序
排
列
。 

 

-
--

對
抗
流
感
大
作
戰 

 

風
災
大
水
過
後
，
無
家
可
歸
的
男
女
老
少

被
集
中
安
置
，
吃
、
睡
都
在
一
起
。
台
灣26

％

的
國
土
被
水
掩
蓋
，
黃
泥
濁
水
褪
去
，
浮
出
地

表
的
是
豬
雞
鴨
鵝
橫
屍
遍
野
，
滿
坑
滿
谷
，
數

也
數
不
清
。
流
行
病
學
家
擔
憂
，
皮
膚
、
呼
吸

性
疾
病
、
腸
胃
道
感
染
、
病
媒
蚊
引
起
的
傳
染

病
尤
其
登
革
熱
，
將
衝
擊
民
眾
健
康
。 

前
衛
生
署
長
以
「
防
疫
專
家
」
身
份
提
出

警
告
，
需
嚴
防
爆
發
H1N1
新
型
流
感
群
聚
感
染
。

流
行
病
學
家
擔
憂
，
皮
膚
、
呼
吸
性
疾
病
、
腸

胃
道
感
染
、
病
媒
蚊
引
起
的
傳
染
病
尤
其
登
革

熱
，
將
衝
擊
民
眾
健
康
。 

民
眾
一
時
也
難
從
症
狀
判
斷
究
竟
得
了
感

冒
，
萬
一
得
了
H1N1

新
型
流
感
，
沒
能
掌
握
48
小

時
黃
金
治
療
期
服
用
抗
病
毒
藥
物
克
流
感
，
極

易
轉
為
重
症
或
引
發
肺
炎
鏈
球
菌
等
其
他
細
菌

感
染
、
心
肌
炎
甚
至
敗
血
症
。 

 
  

疫
情
持
續
升
溫
，
衛
生
署
疾
管
局
長
在
記
者

會
上
嚴
肅
說
「
已
超
過
預
警
值
，
擋
也
擋
不
住

了
。
」
往
年
，
流
感
病
例
在
9
月
底
之
後
往
上

衝
，
今
年
卻
提
早
來
報
到
。
風
災
水
災
後
，
情

況
恐
更
加
危
急
。 

 

各
專
家
學
者
們
齊
聲
呼
籲
，
H1N1

新
型
流
感
大

流
行
可
能
提
早
報
到
，
在
全
國
各
地
快
速
蔓
延
，

每
個
人
都
應
做
好
萬
全
準
備
，
新
流
感
疫
情
很
可

能
擴
大
爆
發
。 

   

 

一
、
數
位
學
生
證
第
8
週
10
月
17
日
至
11
月

1
日
）
共
21
班
，
刷
卡
率
達
百
分
之
八
十
以
上  

             

 

班級 刷卡率 

101 87.77% 

102 99.44% 

103 100% 

201 98.58% 

202 86.95% 

203 97.91% 

204 92.75% 

301 96.74% 

303 98.29% 

401 100% 

衛
生
教
育
宣
導 

榮
譽
榜 


